

宁交法〔2021〕129号


关于印发《〈南京市有轨电车交通管理办法〉立法后评估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江北新区建交局、江北新区执法局、各区交通运输局、市交通综合执法局、局机关有关处室：
《南京市有轨电车交通管理办法》已被市司法局列为2021年市政府规章立法后评估项目。为切实推进相关工作，特制定《〈南京市有轨电车交通管理办法〉立法后评估工作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望遵照执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市交通运输局
	  抄送：市司法局。

	  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1年3月9日印发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3月9日
《南京市有轨电车交通管理办法》
立法后评估工作方案
《南京市有轨电车交通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已被市司法局列为2021年市政府规章立法后评估项目。为切实做好《办法》立法后评估工作，确保按时完成各项工作任务，现制定如下工作方案：
一、成立《办法》立法后评估工作领导小组
市交通运输局成立《办法》立法后评估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局分管领导任组长，局法规处、综合规划处、应急管理处、轨道交通处以及市交通综合执法局执法监督支队、一支队主要负责人为成员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具体承担《办法》立法后评估工作。
二、评估目的
通过对《办法》实施情况的调查研究和评估，了解《办法》实施后取得的成效，梳理《办法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，形成立法后评估报告，经市司法局审核后，作为编制政府立法计划、改进政府立法和行政管理、行政执法工作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三、评估内容和标准
对《办法》的主要制度和条款进行评估，包括有轨电车交通规划及建设管理、有轨电车运营及通行管理、有轨电车安全管理、法律责任等规定。评估标准主要包括《办法》规定的合法性、合理性、协调性、可操作性、效益性以及技术性。
四、评估方法
委托第三方课题组具体实施评估工作，通过实地考察、座谈会、问卷调查、专题调研、专家论证等方法，收集相关行政主管部门、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；对收集到的材料及意见、建议进行分析研究，提出初步评估结论；对初步评估结论进一步研究和论证，提出《办法》继续施行或者修改、废止、解释、制定配套制度、改进行政管理等方面的评估意见，形成正式评估报告。
五、评估步骤和时间安排
1、广泛调研阶段（2021年3月至6月）
制定出台《办法》立法后评估工作方案。委托第三方课题组做好相关研究，为《办法》立法后评估提供法律和技术支撑。编印《办法》立法后评估参考法律文件依据汇编。组织召开两个层面的专题调研会：一是组织召开相关主管部门、市交通综合执法局和局机关相关处室参加的立法后评估调研会；二是组织召开有轨电车建设单位、经营单位、相关作业单位代表参加的立法后评估调研会。在市交通运输局门户网站上登载《办法》全文和评估相关信息，征求社会公众意见。向有轨电车建设单位、经营单位、相关作业单位及有轨电车线路周边社会公众发放并回收《办法》立法后评估调查问卷。
2、提出初步评估结论阶段（2021年7月至8月）
对调研情况进行总结梳理，对《办法》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评估。对《办法》中不再适应有轨电车规划、建设、运营、设施保护、安全保障管理现状的内容进行梳理，提出修改完善建议，形成初步评估报告。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，邀请立法以及有轨电车交通建设和运营管理方面的专家，征求其对于初步评估报告的意见和建议，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完善。
3、形成正式评估报告阶段（2021年9月至10月）
学习借鉴兄弟城市先进立法及管理经验，结合我市有轨电车交通管理工作实际，对初步评估报告再作修改完善，形成正式评估报告，于10月底前报送市司法局审核。根据市司法局审核意见，做好立法后评估的后续工作。
六、任务分工和保障
1、局法规处牵头做好《办法》立法后评估工作。负责制定出台立法后评估工作方案；委托第三方课题组参与本项目研究；组织召开立法后评估专题调研会和专家论证会；会同相关部门和第三方课题组对初步评估报告进行修改完善，形成正式评估报告，按时报送市司法局审核。
2、局轨道处以及市交通综合执法局执法监督支队、一支队配合局法规处做好《办法》立法后评估的各项工作。负责协助做好立法后评估专题调研会和专家论证会的会务工作；梳理《办法》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和初步解决方案；配合课题组整理《办法》立法后评估参考法律文件依据，协助发放并回收调查问卷等。
3、各区交通运输局、局机关相关处室在各自职能范围内配合做好《办法》立法后评估的相关工作。
南京市交通运输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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